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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习惯上称为猿人，生存年代170（或150）万年前至30（

或20）万年前，其化石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其头骨

扁平，骨壁厚，眶上脊粗壮；脑容量大约从800毫升到1200毫

升，平均身高为160厘米；下肢结构与人类十分相似，大腿骨

接近现代人，其直立人行走的姿势已很完善。早期智人早期

智人也称古人，生活于距今25万年至4万年前。其体质形态已

和现代人接近，但仍带有一些原始特点，如眉脊发达，前额

低斜、鼻部扁宽、颌部前突等，脑容量平均为1350毫升。其

化石目前在亚、非、欧三洲有多处发现。来源：考试大晚期

智人晚期智人也称现代智人，过去称为新人，生活距今四五

万年前至1万年前。其体质形态和现代人大致相同，眉脊减弱

，颅高增大，颌部退缩，下额明显，脑容量平均为1400毫升

以上。他们的化石不仅分布于欧、亚、非三大洲，而且在大

洋州和澳洲也有发现。晚期智人出现的时候，现代人种也形

成了。血缘家族血缘家族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社会组

织。马克思曾经指出：“血缘家族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

’。”在这种社会组织里，婚姻是按照班辈来划分的，“所

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

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

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

圈子”。这种家族形式排除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

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而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从兄



弟姊妹之间都可以互为夫妻。一个血缘家族就是一个公社、

一个集团。在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

集体生产，共同消费。在那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来源

：考试大氏族原始社会以共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种血族

团体。其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氏族是人类各族普遍存

在过的社会组织。产生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约相当于旧

石器中、晚期。常以某种动、植物作为本氏族共同的图腾标

记。氏族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

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阶级。公共事务由选举的氏族

长管理，重大事情由氏族成员会议决定。成员都处于自由、

平等的地位。部落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类型。由同

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

（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

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

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中对处于母系制阶段的印第安人部落形态作有

详细记述。古希腊荷马时代，部落已建立在父系制基础之上

，有作为常设权力机关的议事会和掌握军事指挥、祭祀、审

判等权的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古罗马王政时代，每一部

落须由十个库里亚（胞族）构成，并设元老院、人民大会、 

和勒克斯 (王)。进入原始公社后期，因各种战争的日益频繁

，最终导致了血缘联系逐渐被地域联系所取代，出现了由若

干部落的解体并结合而成的部落联盟，成为原始公社瓦解的

开始和新的民族共同体部族或民族出现的前提。来源：考试

大部落联盟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部落联合组织，通常由若干

近亲或近邻部落组成，结成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共同合作出



征或自卫等军事行动。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部落及部

落联合组织，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同炎帝和

蚩尤作战时，曾训练熊、罴、貔、貅、虎六种野兽参加战斗

，实际上这是用六种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它们组成一个部

落联盟。黄帝为有熊氏，说明熊氏族在这个联盟中居于首领

的地位。部落联盟可以是血缘或近亲关系部落之间的联盟，

也可以是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盟。这为后来国家的出现准备了

条件。 对偶婚来源：考试大对偶婚亦称对偶家庭。指原始社

会时期，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双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实

行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

一种婚姻形式。由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而来，产生于蒙昧、野

蛮时代之交，存在于野蛮时代。对偶婚的产生"是氏族组织的

结果"。氏族的产生和发展导致普那路亚集团范围的缩小，氏

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惯例，随着氏族人口的不断发展，分支增

多而日益复杂，使普那路亚婚越来越不可能、而终于被对偶

婚所排斥。对偶婚可划分为望门居、妻方居、夫方居三个阶

段。从妻居的母权制是对偶婚的典型形式，建立在对偶婚基

础上的两性组织形式是对偶家庭。其特点是男女对偶结合短

暂，不稳定，男女双方仍分属各自的氏族，对偶家庭本身很

脆弱、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没有形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包括几个对偶家庭的母系大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实行原

始共产制经济。对偶家庭己具有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若干特征

。当从妻居发展为从夫居，可以同时确知生母和生父，就为

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再向前发展则为夫一妻

制婚。当今世界的某些民族中仍存在对偶婚残余，解放前，

我国云南永宁地区部分纳西族及傣、佤、独龙等族的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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